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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存款保险制度演变及其原因 

国际金融研究室  李友申 

    日本存款保险制度是1971年4月公布实施的，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存款者，维护金融和信用秩序，化解金融风险。“日

本存款保险机构”（DICJ）是实施该制度的组织机构，它是由日本政府、日本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共同出资设立的。存款

人一旦在属于“存款保险机构”会员的金融机构存入了保险范围内的存款品种，那么，存款者、金融机构和“存款保险机

构”就自动建立起了保险和被保险的关系。 

    日本存款保险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：制度上的有限保护／事实上的全额保护；制度上／事实上的全额保护；制度上／

事实上的定额保护。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

    一、制度上的有限保护／事实上的全额保护 

    ......

    二、制度上／事实上的全额保护 

    ......

    三、制度上／事实上的定额保护 

    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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